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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：A 

西  安  市  司  法  局 
签发人：王晓临 

市司函〔2023〕36号 
 

 

对市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 

第 317 号建议的复函
 

王浩公代表： 

您提出的《关于建设法治政府 强调法规先行的建议》（第 0317

号）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 

对建议一“落实法治政府建设行动计划，制定我市行政机关

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”予以采纳。 

2009年、2015年西安市政府先后制定了规范政府重大行政决

策行为的文件和规章，逐步从程序上规范了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的

出台，促进了决策科学化、民主化、法治化。为了全面贯彻落实

国务院和我省对重大行政决策的部署和要求，去年 2 月，我市在

总结经验、补齐短板的基础上，重新制定了《西安市重大行政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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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程序规定》，该《规定》进一步明确了重大行政决策必须坚持和

加强党的全面领导，遵循科学决策、民主决策、依法决策原则，

幵将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

定作为法定程序，确保重大行政决策主体适格、程序合法、范围

完备，全面提升我市重大行政决策工作法治化水平。 

对建议二“在政府各项规划计划制定过程，督促各单位各部

门强调立项先找法”予以采纳。 

多年来，我市在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、备案审查工作

中，突出抓好“审核、备案、审查、纠正”四个关键环节，积极

督促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贯彻执行合法性审核、备案审核相

关规定，对文件内容涉及行政管理相对人权利义务，且符合外部

性、普遍约束性、反复适用性“三性”特征的，严格履行行政规

范性文件制定程序，在文件印发 20日内要求按照行政规范性文件

报备的范围、时间、方式、程序及时报送备案，努力实现备案全

覆盖。在具体审查工作中，始终把维护法制统一作为刚性原则，

着力完善“主体、权限、内容、程序”四项审查标准，严格把好

“法律、政策、内容、文字、时限”五个关口，确保所制发的规

范性文件在纵向上不抵触、横向上相协调、执行中可操作。近三

年来，共办理行政规范性文件、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核、征

求意见 300 余件，提出法律意见 600 余条,意见基本均被采纳，大

大提高了行政效能，维护了法制统一、政令统一，保护了自然人、

法人、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，为推进依法行政、建设法治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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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挥了积极作用。 

对建议三“聘请专业人士辅助”予以采纳。 

去年 11 月我局组建了由 72 名专家、学者、律师组成的政府

立法咨询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备案审查专家库，同时制

定出台了《西安市司法局政府立法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专家库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明确了专家库成员参与政府立法和行政规

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工作的流程与参与方式。截止目前，共邀请

了 20余人次相关领域专家、学者、律师参与到文件制定工作的论

证中，充分发挥了专家、学者、律师在政府法治工作中的智力支

持作用，全面提升我市制度建设法治化水平。 

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

法治政府建设工作，欢迎您一如既往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安市司法局 

2023年 5月 23日 

（联系人：张蕾    电话：8678834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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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联络工作委员会，市政府办公厅（建议提案

处）。 


